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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都市土地海域區劃定及海域用地編定提報資料說明 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「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

使用地作業須知」第十六點規定報請本部核備，屬非都市土地海域區劃定

及海域用地編定者，參照本署 101年 12 月 28 日營署綜字第 1012930336 號

函，檢送附件資料，請依序排列，並裝訂成冊（乙式 5份）： 

一、 非都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變更查核表 

二、 公開展覽資料。 

三、 公開展覽期間人民、團體或相關單位陳情意見處理情形。 

四、 專案小組會議開會通知單、提案表及會議紀錄。 

五、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暨土地使用編定圖（以 A4 大小為原則，請

參考範例製作）： 

（一）封面（需用印）。 

（二）使用分區圖及使用地編定圖（圖面含點位坐標、指北針、比例

尺及圖例，擺置位置可配合圖面酌予調整，陸域部分請標示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名稱）。 

（三）備註（若於圖面能納置說明者，則無須另增列一張）。 

六、 其他補充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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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範例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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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備註】 

（一）點號及經度、緯度坐標係依內政部 102年 10 月 31 日公告「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（市）

海域管轄範圍」資料標示。 

（二）海域區之鄰陸側界線為： 

1.已登記土地地籍外界線，並以實際測量登記為主。 

2.已公告都市計畫外界線，包含： 

A.臺中港特定區計畫 

B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C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. . 
. 

3.已公告國家公園外界線，包含： 

D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E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F.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. . . 


